
 

 
唐 山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

唐财行〔2017〕2 号 

 

唐 山 市 财 政 局 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级机关会议和会展活动管理的 

通     知 

市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市级机关会议和会展活动管理，牢固树立精准

支出、节俭支出理念，根据《唐山市市级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》

（唐财行〔2016〕13 号）、《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

实施意见》（唐政办〔2014〕16 号）和《市级政府向社会力量

购买服务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（唐财预〔2014〕29 号）文件精

神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强化预算编制管理 

（一）严格审批程序。各单位在召开或举办会议和会展活动

时，要严格执行《唐山市市级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》（唐财行

〔2016〕13 号），按照文件规定程序进行分类和审批。无审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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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无关或超预算支出的一律不得报销。 

（三）规范财务核算。各预算单位要严格执行《会计法》及

相关财务会计制度，设置明细分类账进行核算，做到财务信息真

实、准确、及时、全面。如实反映年度预算执行情况，年终决算

要做到决算报表数据与会计账簿完全一致。 

三、加强政府采购管理 

（一）规范编制采购预算。各单位要节俭组织会议和会展活

动，自身能办的，不能委托社会机构办理，确需委托社会机构办

理的，要将会议服务支出纳入部门政府采购预算，作为部门政府

采购预算的一项内容，同其他政府采购预算一同审核编制。未将

会议（会展）服务支出纳入政府采购预算的，不予办理政府采购

手续。 

（二）规范采购方式。会议（会展）服务纳入批量政府采购

管理，各单位要于会议（会展）活动开始前 2个月将购买服务需

求计划经财政部门预算主管处审核后送采购办，然后由采购办集

中市直各部门会议（会展）服务需求计划，委托政府采购中心集

中办理具体采购手续。 

 

唐山市财政局 

2017 年 1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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